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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市监发〔2022〕51号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支持实施广西专利转化专项计划的通知

各市、县市场监管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 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通知》（财办建〔2021〕23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专利转化专项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国知办发运字〔2022〕32号）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桂市监发〔2021〕7号）要求，为加快推进实施广西专利转化计划，提升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知识产权转化率和实施效益，促进创新成果更多惠及中小微企业，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实施广西专利转化专项计划提出如下措施。
一、对我区高校院所（含设立的研究院、专利运营机构等）向中小微企业开展专利转让、许可等专利转化工作，通过广西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交易或公示，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完成专利权转移或许可合同备案手续，且转让、许可的专利数量总数达到10件以上的，按发明专利1万元/件、实用新型专利0.5万元/件给予奖励。
二、对我区中小微企业通过转让、许可等方式，从高校院所（含设立的研究院、专利运营机构等）、国有企业获取专利技术，通过广西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交易或公示，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完成专利权转移或许可合同备案手续的，按发明专利1万元/件、实用新型专利0.5万元/件给予奖励，每家企业累计不超过10万元。
三、鼓励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依法设立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中心）提供知识产权入场挂牌、风险管理、备案公示、分析评价、法律援助、融资对接、处置交易等“一站式”综合服务，按其实际完成交易及融资总额的2%给予奖励，每个平台（中心）奖励金额不超过30万元。
四、对推动广西实施专利专项计划表现较为突出的有关地市、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等，在国家、自治区知识产权试点示范推荐评定、自治区知识产权督查激励、专利优先审查推荐及专利申请精准管理名单推荐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五、申请专利转化专项计划奖补资金的相关单位应提供真实的材料和凭证，对提供虚假材料及通过明显不以技术创新和实施为目的的专利转让、许可等不正当行为骗取或套取奖补资金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本措施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解释，实施期自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执行过程中，将及时对措施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实际需要适时调整。
广西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联系人：杨欢欢，联系电话：0771-5880208，地址：广西南宁市良庆区凯旋路15号南宁绿地中心5号楼；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系人：周灵昕，联系电话：0771-5808851。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自治区财政厅
2022年11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1































[bookmark: CONTENT]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11月2日印发



- 4 -

